以案释法

（案例转载自湖南省气象局）

案情简介
2017年4月23日，我局观测人员发现观测场东北面县工商局大楼旁的“广场一号”项目正在施工。“广场一号”项目位于气象局东北面，在县工商管理局大楼旁，规划共建两栋大楼（一栋在建、一栋未建）。建筑项目与观测场最大方位角为47°44′10″；靠近翡翠路一栋在建项目距观测场最小直线距离为615.44m；远离翡翠路一栋正进行三通一平，距观测场最小直线距离为489.50m。两栋均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之内。“广场一号”靠近翡翠路栋现已建到了离地四层，经我局调查了解，“广场一号”两栋大楼设计30层，如不控制将会对气象探测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调查与处理
4月25日、5月18日县气象局分别向郴州市祺兴房地产公司（开发商）下达了限高函，但开发商均拒绝签收。5月18日县气象局向县住建局下达了《关于控制“广场一号”工程项目建设高度的函》。5月27日县气象局联合市法规科、市业务科前往工地现场进行执法宣传。6月2日市气象局、桂阳县气象局、郴州市祺兴房地产公司三方在市气象局会议室召开现场协调会议。7月5日桂阳县住建局对施工项目进行检查，并责令该房地产公司与县气象局达成一致意见，否则将变更或撤回“广场一号”项目的行政许可。8月11日开发商接受县气象局的限高意见。8月22日由县政府钟宾副县长主持召开关于“广场一号商业中心”项目调整规划设计调度会，会上祺兴房地产公司主要负责人同意重新规划设计。10月11日在桂阳县规委主任会2017年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县气象局下发的限高函重新规划建筑高度的建设方案。

法律分析
在本案例中涉及到：为了避免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依照气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郴州市祺兴房地产公司负责建设的“广场一号”在未征得气象主管机构审批同意或者未落实补救措施下，擅自开工建设。

气象探测环境是保证气象工作顺利进行的最基本条件，做好气象探测工作，能够帮助气象工作者更加准确的预测未来的天气状况，并及时对重大的天气变化提出预警，对城市的快速稳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案中桂阳县气象局较好地履行了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的职责，发现项目违法后立即下达限高函，及时阻止“广场一号”对探测环境的破坏。考虑到县气象局下发限高函之前，由于郴州市祺兴房地产公司都是按县规划和建设主管部门的批复方案建设，所以对该房地产公司只处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需要征得气象主管机构书面同意，才能开工建设的决定。

公众对气象法律法规规章尤其是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9号）意识淡薄，给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强大阻力。要建立起自觉维护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法治意识，形成保护气象探测环境、维护城市健康发展的良好风气，各级气象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气象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十分迫切。在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设计中，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到气象探测工作的需要，合理的规划城市建设的布局，并加大对城市建设规划的审查力度，保证气象探测环境不受城市建设的影响。除此之外，气象部门应与城市的发改部门、规划部门、建设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联动的工作机制，在部门之间实现资源与信息的共享，加强合作和沟通，全方位的保证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得到真正的落实。最后各级气象执法部门继续进一步加大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完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备案制度，认真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为做好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扫清障碍。

典型意义
“广场一号”事件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规划建设与气象探测环境发生冲突的典型案例。建设项目在本县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项目建设许可未报县气象主管部门审批。县气象局及时发现并下达限高函，组织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并联合上级主管部门及县人民政府规划住建部门督促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进行整改。此次事件的成功处理，不仅保护了气象探测环境，更是一次有力宣传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建立气象探测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机会。

气象事业是基础型社会公益性事业，气象工作是气象灾害防御的关键，而气象探测工作是整个气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气象探测工作关系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也关系到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气候变化趋势分析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做好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对提高气象预测、预报和服务水平，有效防御气象灾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原来许多处于城郊的气象观测站成了城区的观测站，城市高层建筑物的密集建设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城市高速发展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变得难上加难。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等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在现阶段，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加以进一步的完善。如何依法保护气象探测环境不再继续遭破坏，已成为目前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是气象依法行政工作面临的严峻考验，同时气象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亦任重而道远。

